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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立了包含产品异质性、研发溢出、企业吸收能力、创新规模、创新后企业间成本差异以

及创新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等现有文献中多数可量化参数的多阶段博弈模型，力图统一关于

创新企业技术许可而出现的多样性结论． 研究结论表明: 1) 当创新后企业间成本差异足够大

时，创新企业存在垄断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可能被产品间足够大的异质程度所打破; 2) 创

新企业讨价还价能力的作用不仅在于“数量”( 许可得益大小) 上的获得，更在于“质量”( 许可

方式) 上的选择． 3) R＆D 溢出、吸收能力以及创新规模通过对创新后企业间的成本差异起作

用，间接地对企业的技术许可行为产生影响; 4) 创新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并非在所有由成本

差异和产品替代程度所构成的区域内都对技术许可方式的选择产生影响． 在创新后企业间成

本差异较小时，不管创新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和企业间产品替代程度如何，产量提成许可总是

最优; 而在成本差异和产品替代程度都较大时，固定费许可最优． 但在某些特定的区域内，最优

的技术许可方式随着创新企业讨价还价能力的增强从产量提成许可转向固定费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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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关于技术创新和技术许可的研究自 Arrow［1］

之后，学术界便开始了激烈而深刻的探讨． 在企业

层面上，就创新企业而言，技术许可有利于提高研

发的投资回报率，增加企业的经济利润，促进企业

的可持续发展; 而对许可目标企业，技术许可则有

助于缩小与创新企业技术的差距，为把握技术的

发展路径乃至进一步创新做准备． 在国家层面上，

技术许可的作用不仅在于加快技术扩散，促进技

术进步，更在于促进社会和经济的良性发展． 因

此，对创新企业的技术许可行为进行详细而深入

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于创新企业技术许可行为的研究主要分为

两类: 一是最优的技术许可方式，二是最优的许可

证数． Rockett［2］首先对最优的技术许可方式进行

了研究． 他认为模仿成本能够影响创新企业对固

定费与提成许可方式的选择，并得出最优的许可

方式随着模仿成本的提高从固定费许可转为提成

许可． Wang［3］在同质 Cournot 双寡头市场对创新

企业的固定费与提成许可进行了比较，得出由于

提成许可扭曲了受许者的边际成本，从而提成许

可要优于固定费许可． 由于现实中产品具有异质

性，因此 Wang［4］又引入产品差异系数将模型拓

展到异质 Cournot 双寡头市场． 但在进行提成与

固定费许可比较时，他认为许可策略的优劣仅取

决于产品差异系数，其结论有不严密的嫌疑． 之

后，又有学者从企业竞争方式入手对最优许可策

略进行了比较． Kabiraj［5 － 6］ 研究了同质 Stackel-

berg 领先结构中的技术许可，并证明了在 Stackel-

berg 竞争结构中何者持有专利技术、何种许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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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及创新的程度对技术许可的得益大小产生重

要影响． 之后 Lin 和 Kulatilaka［7］对双寡头网络产

品市场下最优的许可策略选择进行了研究，并得

出网络强度也对最优的技术许可有决定性的作

用． 霍沛军等［8 － 10］、郭红珍和郭瑞英［11］也对最优

许可策略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郭红珍和郭瑞英

在异质产品市场下得出: 创新规模、产品异质程度

促使最优许可策略从固定费转向提成许可． 而关

于最优的许可证数的研究，Kamien 和 Tauman［12］

将 Wang［3］的模型拓展到了同质 Cournot 多头寡

占市场，讨论了惟一创新企业的提成许可收益随

市场上企业数量的增加而增高． Sen［13］论证了异

质 Cournot 多头寡占市场中，创新企业总能够利

用提成许可获取垄断利润，但这一结论在现实中

多不成立． Tombak［14］基于由生产成本不对称的多

厂商组成的 Cournot 寡占市场，研究得出创新企

业许可策略会随 Nash 议价能力以及受许方数目

的变化而变化． Arora［15］放宽了许可方只有 1 家的

假定条件，研究了多家许可方存在的情况下，技术

许可方的竞争对许可证发放数的影响． 钟德强

等［16］在固定费许可下对异质产品市场上的最优

许可证数进行了研究，并得出最优许可证数随产

品替代程度的增大而减小．
通过对以上技术许可文献的研究发现，不同

学者由于在模型中加入了不同参数，从而导致不

同的结论，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参数尽可能地统一

到一个模型中，共同考察它们对创新企业最优技

术许可行为的影响． 由以上众多文献可知，在正常

产品②市场上，影响创新企业最优许可行为的参

数主要集中在产品的异质性、模仿的难易程度、竞
争方式、创新规模等． 然而现实中，影响创新企业

最优技术许可行为的参数并不仅是这些． 研发的

溢出效应③、企业的吸收能力、创新后企业间的成

本差异以及许可双方的讨价还价能力都可能对创

新企业的最优技术许可行为产生影响． 因此本文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在异质产品 Cournot 竞争市

场上，在多阶段博弈模型中引入创新规模、溢出效

应、吸收能力、创新后企业间的成本差异以及许可

双方的讨价还价能力等现实中可能起关键作用的

参数，共同考察在这些参数下创新企业最优的技

术许可行为．

1 假设与基本模型描述

考虑由两个企业 i、j 组成的寡头垄断市场，它

们在产品市场上生产具有一定产品替代程度的产

品，根据 Bowely［17］、Dixit 和 Stiglitz［18－19］ 的研究，

产品的逆需求函数为

P i = a － ( qi + dqj )

其中: P 为市场出清价格; a 为市场规模; qi和 qj 分

别为企业 i 和企业 j 的产量; d ∈ ( 0，1) 为产品差

异系数，d 越大，产品的替代程度越高，产品越同

质，特别当 d = 1 时，企业间产品可完全替代． 假

定初始时企业 i 和企业 j 具有相同的技术水平，从

而具有相同的边际成本( 设为 c) ． 但在产品市场

上进行 Cournot 竞争前，企业 i 独自进行成本降低

性工艺创新，由于存在着 R＆D 的溢出效应，因此

当企业 i 创新成功后其边际生产成本

ci = c － xi
企业 j 的边际生产成本则为

cj = c － sβxi
其中: β ∈［0，1］，为 R＆D 溢出参数，用以衡量

R＆D 的溢出效应，β 越大，R＆D 的溢出效应越大;

s∈［0，1］为企业的吸收能力④，用以反映企业对

外界知识和信息的利用能力． 吸收能力与研发基

础( 沉没的研发投入) 有关，研发基础越强，吸收

能力 s 越大; xi 为成本缩减量( 即创新规模) ，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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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根据产品是否具有消费端的规模经济，可分为正常产品和网络产品． 详情可参考陈宏民( 2007 ) 关于网络外部性与规模经济性关系的

研究．
溢出效应是外部正效应，是其他企业以无偿或较低成本为代价使用创新企业技术的现象． 作为外生变量，研发溢出主要由知识产权保

护力度决定; 而作为内生变量，研发溢出由技术本身的复杂性和创新企业的战略意图决定． 关于研发溢出和模仿的难易程度之间的关

系，总的说来，呈负相关的关系． 即研发溢出越大，模仿相对越容易( 模仿成本越低) ． 研发溢出越小，模仿则越困难． 相关可参见 Mans-
field 等人( 1968，1985) 的研究． 另本文模型中研发溢出为外生变量，并代替模仿的难易程度这一参数．
关于吸收能力的详细研究，参见 Cohen 和 Levinthal( 1989) 关于 R＆D 的讨论．



的研发投入成本 k 呈二次函数关系，且 k' ＞ 0，

k″ ＜ 0，符合规模报酬递减规律．

⑤ 若企业 i 创新后导致产品价格不大于创新前企业 j 的边际成本，则这种创新称为显著性创新( drastic innovation) ． 一般情况下，这种创新将
导致企业 j 被驱逐出市场． 相关研究文献见 Kamien( 1987) ，Milgrom( 1987) 以及 Schwartz( 1989) 等的著述．

⑥ 在这里是为了和实际边际成本作区分． 在固定费许可下，受许方( licensee) 的实际边际生产成本与名义上相同，但在产量提成许可下，由
于许可方( licensor) 对受许方边际成本的扭曲，导致受许方的实际边际成本与许可方仍不同．

⑦ 实际上，qLi = qLj =
a － ci
2 + d ． 但为计算方便，以后不妨假设 a － ci = 1．

整个博弈的过程如下: 企业研发投入创新成

功后决定是否进行技术许可; 若不进行技术许可，

则直接跳至下一阶段在产品市场上进行 Cournot
竞争; 若进行技术许可，则决定以何种方式进行许

可; 创新企业选定技术许可方式后，对固定费或产

量提成率提供价格，许可目标企业决定是否接受

报价; 如许可目标企业不同意这个报价，则讨价还

价进行到下一轮，直到许可目标企业接受报价; 在

许可目标企业接受许可后，许可双方在产品市场

上进行 Cournot 竞争． 特别地，假定讨价还价的过

程中不存在许可得益的损失． 为得到子博弈完美

Nash 均衡解，动态博弈分析中首选最普遍的方法

－ 逆推归纳法．
许可前，在企业 i 创新后，各企业在产品市场

上进行Cournot竞争． 各企业利润函数如下式所示

πNL
i = ( a － qi － dqj － ci ) qi － k

πNL
j = ( a － qj － dqi － cj ) q

{
j

( 1)

根据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可得到企业 i 和企

业 j 在许可前的均衡产量分别为

qNLi =
( 2 － d) a － 2ci + dcj

4 － d2

qNLj =
( 2 － d) a + dci － 2cj

4 － d2

( 2)

其中，上标 NL( non-licensing) 表示不进行技术许

可的情况．
若创 新 后 企 业 间 的 成 本 差 异 Δc ＜ ( 2 –

d) /2 = c* ，企业 i进行非显著性创新，各企业在产

品市场上均有正的产量; 若 Δc ≥ c* ，则企业 i 进

行显著性创新⑤，除非企业 j 得到企业 i 的技术许

可，否则企业 j 在产品市场上将不进行生产或被

驱逐出市场．
许可后，名义上⑥ 两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相

同，即 ci = cj ． 于是由式( 2) 得到企业 i 和企业 j 在

许可后的均衡产量分别为

qLi = qLj = 1
2 + d ( 3) ⑦

其中，上标 L 表示进行技术许可后的情况．
接下来考察创新企业 i 在不同创新程度下进

行固定费许可和产量提成许可时的均衡行为．

2 固定费许可下的均衡分析

当企业 i 决定通过固定费的方式( F) 许可它

的技术给企业 j 后，两企业在产品市场上进行

Cournot 竞争．
在生产阶段，固定费许可后，由式( 3) 可得，

企业 i 和企业 j 的均衡利润为

πF
i = 1

( 2 + d) 2 + F － k

πF
j = 1

( 2 + d) 2 － F
( 4)

其中，上标 F 表示固定费许可发生后的情况．
若企业 i 进行非显著性创新( Δc ＜ c* ) ，在技

术许可阶段，则最优的固定费 F 须满足以下最优

化条件

max
F ( { 1

( 2 + d) 2 + F －

［( 2 － d) a － 2ci + dcj
4 － d2 ］

2

}
α
×

{ 1
( 2 + d) 2 － F －

［( 2 － d) a + dcj － 2cj
4 － d2 ］

2

}
1－α

)

( 5)

式( 5) 中前一个大括号中的式子表示企业 i 许可

前后的得益增量 Δπi，后一个大括号中的式子表

示企业 j 接受许可后的得益增量 Δπj，α∈［0，1］
表示创新企业 i 在许可得益上的讨价还价能力．

于是式 ( 5) 的一阶条件，得到最优固定费

F 为

—71—第 2 期 赵 丹等: 产品异质性、成本差异与不完全议价能力企业技术许可



F = αE1 － 1
( 2 + d) 2 +

［( 2 － d) a － 2ci + dcj］
2

( 4 － d2 ) 2

( 6)

其中，E1 为总的许可得益，它由企业 i 和企业 j 接

受许可后的得益增量 Δπi 和 Δπj 构成，表达式为

E1 = Δc 2( 2 － d) 2 － ( d2 + 4) Δc
( 4 － d2 ) 2 ( 7)

由式( 5) 、( 6) 和( 7) 可得企业 i和企业 j的得

益增量 Δπi 和 Δπj 的表达式为

Δπi = αE1，Δπj = ( 1 － α) E1 ( 8)

由式( 8) 可知，在固定费许可下，创新企业的

得益随着其讨价还价能力的增强而增加，而技术

目标企业即受许方的得益随着创新企业讨价还价

能力的增强而减少．
当企业 i和企业 j的得益增量Δπi 和Δπj均为

非负数时，企业双方才可能愿意进行固定费许可．
于是由式 ( 7) 和非显著性创新的条件得出: 当

Δc≤min( c* ，c1
* ) 时，固定费许可才可能发生．

其中 c*1 = 2( 2 － d) 2

d2 + 4
．

命题 1 当企业 i 进行非显著性创新( Δc ＜
c* ) 时，只要创新后企业间成本差异足够小( 如

Δc≤ c*1 ) ，而不管产品异质性有多大，创新企业进

行固定费许可均优于不许可．
证明 关于命题1 和 c* 和 c*1 间的比较见附

录 A － 1 和 A － 2．
易发现，创新后企业间的成本差异和产品异

质性( 产品替代系数 d) 与固定费许可的发生与否

有着密切关系． 随着 d 的增大，临界值 c*1 逐渐减

小，固定费许可发生所要求的成本差异的空间也

减小，这时创新后两企业的成本差距适中时，固定

费许可才发生; 而随着 d 的减小，临界值 c*1 逐渐

增大，即便两企业的成本差距较大，固定费许可也

可能发生． 于是又有以下引理．
引理 1 当企业进行非显著性创新时，产品

替代 程 度 ( d) 与 固 定 费 许 可 发 生 的 可 能 性

( c*1 / c* ) 成反比．

直观上，产品替代程度越大，产品越同质，则

企业间竞争程度越大，因此创新企业进行固定费

许可的可能性越小，相反，产品越异质，企业间竞

争越小，创新企业进行许可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由命题 1 知，当创新企业的创新规模不是很

大时，它有进行固定费许可的动机． 但当创新企业

的创新规模很大，即进行显著性创新( Δc ≥ c* )

时，企业 j 将不进行生产，而创新企业也存在垄断

的可能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否仍有进行许

可的激励呢?

命题2 当企业 i进行显著性创新( Δc≥ c* )

时，若产品间替代程度不是很大( 如 d≤0． 828 4) ，

则对创新企业而言，进行固定费许可更优; 若产品

间替代程度很大( 如 d ＞ 0． 828 4) ，则创新企业获

取垄断利润更优．

证明 见附录 A － 3．

综合命题1和命题2的结论，得到如下成本差

异与产品差异系数构成的表 1．
表 1 固定费许可与不许可时创新企业的得益比较

Table 1 The comparison between innovator’s payoff

in fixed-fee licensing and non-licensing

Δc
d

( 0，0． 828 4) ( 0． 828 4，1)

( 0，c* )
( 0，c*1 )

( c*1 ，c* )

≥ c*
πF

i ≥ πNL
i

πF
i ≥ πNL

i

πNL
i ≥ πF

i

由表1 可知，当产品替代程度较低时( 如 d ≤
0． 828 4) ，不管创新企业进行非显著创新还是显

著创新，进行固定费许可总是更有利． 这一结论

与 Wang 的结论相同． 但当产品同质程度较高时

( 如 d ＞ 0 ． 828 4 ) ，若创新后企业间成本差异较

小，则进行固定费许可更有利; 若创新后企业间

成本差异较大，则不许可或进行垄断更有利．

直观上，当产品同质程度较低时，各企业在产

品市场上竞争程度较低，在这种情况下，许可效应

大于竞争效应⑧，因此进行固定费许可或许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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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技术许可会导致两种效应的存在: 一方面创新企业会从许可中获得收益，即许可效应; 但另一方面又会因许可导致受许方竞争力的加

强而产生损失，即竞争效应，又称作租金耗散效应［20］． 当许可效应超过竞争效应时，技术许可对创新一方才是有利的．



利． 但当产品同质程度较大时，企业在产品市场上

竞争较激烈，这时进行创新后若能很明显地拉大

企业间的成本差距，即竞争效应远大于许可效应，

那么不进行技术许可对创新企业更优．

3 产量提成许可下的均衡分析

在许可阶段，创新企业 i 按企业 j 的产量收取

提成的许可方式向企业 j 许可其技术，此时，创新

企业 i 需要确定许可费提成率 r． 由于创新企业不

可能具有完全的讨价还价能力，于是根据其讨价

还价能力的大小，这时创新企业 i 最优的提成率

则为 αr． 其中 α∈［0，1］． 许可后，企业 i 和企业 j
的得益表达式为

πR
i = ( a － qi － dqj － ci ) qi － k + αrqRj

πR
j = ( a － dqi － qj － ci ) qj － αrqRj

( 9)

其中，上标R表示产量提成许可发生时的情况． 第

1 个表达式的右边第 1 部分为企业 i 的利润，第 2
部分为研发总成本，第 3 部分为创新企业向受许

企业 j 索取的提成收益． 第 2 个表达式的右边第 1
部分为企业 j 获取技术许可后的利润，第2 部分为

向企业 i 支付的总费用．
在生产阶段，根据式( 9) 的一阶条件，可得企

业 i 和 j 的均衡产量分别为

qRi = ( 2 － d) + dαr
4 － d2

qRj = ( 2 － d) － 2αr
4 － d2

( 10)

将式( 10) 代入式( 9) ，可得企业 i 和 j 的均衡

得益分别为

πR
i = 1

( 4 － d2 ) 2［( 2 － d) 2 +

( 2d + 1) ( 2 － d) αr +

( 3d2 － 8) α2 r2］－ k

πR
j = ［( 2 － d) － 2αr］2

( 4 － d2 ) 2

( 11)

于是对创新企业 i而言，最优的提成率 αr* 由

下列表达式决定

max
r

πR
i

s． t． πR
j ≥ πNL

j

( 12)

不同于在固定费许可下的情况，产量提成许

可下企业 j 愿意接受的最高的提成率可能并非企

业 i 最优的提成率． 关于式( 12) 中有约束条件下

的最优化问题，可以通过 3 步来求解． 首先，求出

无约束条件下企业 i 的得益最大化问题． 此时

αr*1 = ( 2d + 1) ( 2 － d)
2( 8 － 3d2 )

再根据约束条件求出企业 j 愿意接受的最高的提

成率． 由于企业 j 的利润随提成率的提高而降低，

故由 πR
j = πNL

j 求出的 r*2 ，即为企业 j 愿意接受的

最高的提成率． 求得，αr*2 = Δc; 最后，最优的提成

率为

αr* = min( αr*1 ，αr*2 )

这是因为当 r*1 ＜ r*2 时，αr*1 即为企业 i 最大化其

得益函数时所确定的提成率; 而当 r*1 ≥ r*2 时，最

优的提成率 αr*2 即为企业 j 愿意接受的最大提

成率．

命题3 企业 i 若进行产量提成许可，当创新

后企业间边际成本差异较小时，如

Δc≤ c*2

c*2 = ( 2d + 1) ( 2 － d)
2( 8 － 3d2 )

最优的提成率为企业 j 愿意接受的最高提成率

αr*2 ; 当创新后企业间的边际成本差异较大时，如

Δc ＞ c*2 时，则最优的提成率为企业 i 在无条件约

束下得益最大时索取的提成率 αr*1 ．

证明 令 c*2 = ( 2d + 1) ( 2 － d)
2( 8 － 3d2 )

为 r*1 = r*2

时企业间成本差异 Δc 的取值． 且当 Δc ＞ c*2 时有

r*1 ≤ r*2 ; 当 Δc≤ c*2 时有 r*1 ≥ r*2 ． 最后根据最优

提成率 αr* = min( αr*1 ，αr*2 ) 可得． 证毕．

另外，不管最优的提成率 αr* 等于 αr*1 还是

等于 αr*2 ，创新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 α 对许可双

方的得益均无影响． 这点与固定费许可下的情况

形成鲜明对比． 在固定费许可下，创新企业的得益

随着其讨价还价能力的增强而增大; 而在产量提

成许可下，创新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对其得益大

小没有影响，根据命题 3 可知，影响创新企业得益

大小的关键因素在于创新后、许可前企业间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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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的差异，它通过对最优提成率的选择来影响

许可双方的得益． 总结以上结论，可得如下引理．
引理 2 创新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对产量提

成许可下的得益不产生影响，对得益大小产生影

响是创新后( 许可前) 企业间边际成本的差异．
由式( 12) 可知，企业 j 在产量提成许可下总

是愿意接受许可． 因为其得益至少不小于在许可

前的得益． 那么创新企业 i 是否愿意进行产量提

成许可呢? 命题4 给出了在非显著性创新下企业 i
进行产量提成许可的条件．

命题4 企业 i进行非显著性创新( Δc ＜ c* )

下，1) 当最优提成率为 αr*2 时，若产品替代程度

较小( 如 0 ＜ d≤ 0． 470 7) ，产量提成许可比不许

可更优; 若产品替代程度较大( 如 d ＞ 0． 470 7) ，

除非 创 新 后 企 业 间 边 际 成 本 差 异 较 小 ( Δc ≤
c*3 ) ，否则创新企业 i 不许可更有利; 2) 当最优提

成率为 αr*1 时，只有当产品替代程度较小( 如 0 ＜
d≤ 0． 470 7) ，且创新后企业间边际成本差异较

小( c*2 ＜ Δc≤ c*4 ) ，创新企业 i进行产量提成许可

才更优．
证明 c*2 和 c*4 的取值以及命题 4 的证明见

附录 A － 1 和 A － 4．
由命题4 可发现，创新企业 i 在进行非显著性

创新时有通过产量提成许可其技术的动机，那么

当其进行显著性创新时，它是选择垄断利润，还是

选择竞争( 进行产量提成许可) ?

命题 5 当企业间产品异质程度很高 ( 如

0 ＜ d≤ 0． 035 6) 时，即使企业 i 进行显著性创新

也有可能选择产量提成来许可其技术．
证明 见附录 A － 5．
命题 2 和命题 5 的结论与现有文献形成鲜明

的对比． 传统大多数文献认为，当企业进行显著创

新时，其他企业将会因掠夺性定价⑨导致不进行

生产，进而被驱逐出市场，因此创新企业将会获得

垄断利润． 而本文的结论表明，只要产品的异质程

度足够高，创新企业也有回避垄断的动机，选择竞

争． 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可以避免反垄断

结构的调查，另一方面获得超越垄断利润的利润．
直觉上，当产品替代系数趋于 0 时，产品市场由一

个变为互不相关的两个市场． 显著性创新企业在

赚取其产品市场大部分利润的同时，又获得另一

个市场的部分利润，其利润总额自然要大于其在

一个市场上所赚取的利润．
综合本部分的命题 3 － 命题 5，可得如下成本

差异与产品替代程度构成的表 2．
把表1与表2进行比较发现这样的规律: 不管

是进行固定费许可还是进行产量提成许可，随着

产品替代程度和创新后企业间边际成本差异的逐

渐增大，创新企业的最优策略均从选择技术许可

变为不许可或垄断． 并且都存在一个由 Δc 和 d 构

成的区域( 如 d ≤ 0． 470 7，Δc ≤ c*2 ，在固定费下

许可是 d ≤0． 828 4) ，在这个区域里，选择技术许

可总是最优的．
表 2 产量提成许可与不许可时创新企业的得益比较

Table 2 The comparison between innovator’s payoff

in royalty licensing and non-licensing

Δc
d

( 0，0． 035 6］( 0． 035 6，0． 470 7］( 0． 470 7，1)

( 0，c*2 )
( 0，c*3 )

( c*3 ，c*2 )

( c*2 ，c* )
( c*2 ，c*4 )

( c*4 ，c* )

Δc ≥ c*

πR
i ≥ πNL

i

πNL
i ＞ πR

i

πR
i ≥ πNL

i πNL
i ＞ πR

i

πR
i ≥ πNL

i

πNL
i ＞ πR

i

前面对创新企业在不同许可方式下的均衡

策略进行了分析，那么在多种许可方式并存的情

况下，哪一种许可方式更优呢?

4 两种许可方式的比较

为了比较这两种许可方式的优劣，首先需要

找出两种许可方式都是最优的区域，然后对这两

种许可方式下创新企业的得益进行比较即可． 综

合表 1 和表 2，得到表 3．
由表3可知，有4个区域下最优的许可方式不

明确，因此需要对这 4 个区域下各自许可下的得

益 πR
i 和 πF

i 的大小进行比较． 这 4 个区域分别为:

1) d∈ ( 0，0． 470 7) ，Δc∈ ( 0，c*2 ) ;

2) d∈ ( 0，0． 470 7) ，Δc∈ ( c*2 ，c*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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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关于掠夺性定价的详细讨论，见 Sherman 和 Willett( 1957) ，Gillbert 和 Vives( 1986) 以及 Lipman( 1990) 等的研究．



3) d∈ ( 0． 470 7，1) ，Δc∈ ( 0，c*3 ) ;

4) d∈ ( 0，0． 035 6) ，Δc≥ c* ．
下面分别根据不同创新程度对这 4 个区域下

最优的许可方式进行分析．
在非显著性创新( 对应于前 3 个区域) 下，企

业间产品的替代程度和创新后、许可前边际成本

差异对创新企业最优的许可方式产生什么样的影

响呢?

命题 6 企业 i 进行非显著性创新，1) 若创

新后企业间边际成本差异较小( Δc ≤ c*5 ) ，则不

管创新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 α 和企业间产品替代

程度 d 如何，πR
i ≥ πF

i ; 2) 若创新后企业间边际成

本差异适中［c*5 ＜ Δc≤ min( c*2 ，c*3 ) 瑏瑠］，则存在

讨价还价能力的临界值 α*
1
瑏瑡 ∈ ( 0，1) ( 使 πF

i =

πR
i ) ，且当 α ＜ α*

1 时，πR
i ＞ πF

i ; 当 α ＞ α*
1 时，

πF
i ＞ πR

i ; 3) 若创新后企业间边际成本差异较大

( c*2 ＜ Δc≤ c*4 ) ，同样存在讨价还价能力的临界

值 α*
2
瑏瑢 ( 0，1］( 使 πF

i = πR
i ) ，当 α ＜ α*

2 时，πR
i ＞

πF
I ; 当 α ＞ α*

2 时，πF
i ＞ πR

i ．

表 3 最优的许可方式比较

Table 3 The comparisons of optimal licensing

Δc
d

( 0，0． 035 6) ( 0． 035 6，0． 470 7) ( 0．470 7，0．828 4) ( 0． 828 4，1)

( 0，c*2 )
( 0，c*3 )

( c*3 ，c*2 )

( c*2 ，c* )

( c*2 ，c*4 )

( c*4 ，c*1 )

( c*1 ，c* )

Δc≥ c*

πR
i ≥ πNL

i

πF
i ≥ πNL

i

πF
i ≥ πNL

i ＞ πR
i

πR
i ≥ πNL

i ;

πF
i ≥πNL

i ＞ πR
i

πR
i ≥ πNL

i ; πF
i ≥ πNL

i πF
i ≥ πNL

i ＞ πR
i

πF
i ≥ πNL

i

πF
i ≥ πNL

i ＞ πR
i

πNL
i ＞ πR

i

πNL
i ＞ πF

i

注: 关于 c*4 和 c*1 的比较，见附录 A － 1．

证明 见附录 A － 6．
由命题 6 可知，当企业进行非显著性创新时，

在创新后( 许可前) 企业间的边际成本差异一定

的情况下，最优的技术许可方式取决于其讨价还

价能力的强弱． 当创新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较弱

时，产量提成许可优于固定费许可，这可能是由于

讨价还价能力强弱与产量提成许可得益的大小无

关( 引理2) 的缘故; 而当讨价还价能力较强时，选

择固定费许可优于产量提成许可，这可能因为在

固定费许可下，创新企业的得益随着其讨价还价

能力的增强而增大．
那么当企业 i 进行显著性创新时，在其放弃

垄断利润的情况下( 区域 4) ，选择哪种许可方式

对创新企业更优呢?

命题7 当企业 i进行显著性创新( Δc≥ c* )

时，若企业间产品替代程度很小( d ∈ ( 0，0． 035

6］) ，则存在创新企业讨价还价能力的一个临界

值 α*
3
瑏瑣 ∈ ( 0，1］( 使 πF

i = πR
i ) ，且当 α ＜ α*

3 时，

πR
i ＞ πF

i ; 当 α ＞ α*
3 时，πF

i ＞ πR
i ．

证明 见附录 A － 7．

表 3、命题 6 和命题 7 共同构成了创新企业的

技术许可均衡行为． 这就得到了子博弈完美 Nash

均衡的解．

在固定费许可下，创新企业的得益随着讨

价还价能力的增强而增大． 而在产量提成许可

下，创新企业的得益不受讨价还价能力的影响．

可是在现实中，讨价还价无处不在( 纵向来看，

上下游企业在批发价格乃至零售价格上的讨价

还价; 水平来看，如在专利使用权上的讨价还价

等) ，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也的确对其得益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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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当 d≤ 0． 470 7 时，min( c*2 ，c*3 ) = c*2 ; 当 d ＞ 0． 470 7 时，min( c*2 ，c*3 ) = c*3 ．

其中 α*1 = ［2( 4 － d2 ) 2 ( c*3 － Δc) ］/［( d2 + 4) ( c*1 － Δc) ］，详情见附录 A － 6．

其中 α*2 = ( c*2 － m1Δc) ( c*2 － m2Δc) /［( 2d + 1) ( d2 + 4) ( c*1 － Δc) × Δc］，详情见附录 A － 6．

其中 α*3 = ( 3d4 + 12d3 – 4d2 － 28d + 1) /［( 8 － 3d2 ) ( － d2 － 4d + 4) ］，具体见附录 A － 7．



影响． 那么讨价还价的作用到底在哪里呢? 由命

题 6 和命题 7 可知，在技术许可中，讨价还价的

真正作用首先在于帮助创新企业选择更有利的

许可方式( “质量”更优) ，接着才是对许可总得

益大小的影响( “数量”更多) ． 总结以上结论得

出如下引理．
引理 3 讨价还价能力通过“质量”( 许可方

式的选择) 和“数量”( 许可得益大小的获得) 这

两方面来影响创新企业的技术许可行为．
又由创新后企业间边际成本差异 Δc = cj –

ci = ( 1 － sβ) xi 可知，企业吸收能力 s、研发溢出 β
以及创新规模 xi 共同决定了创新后企业间边际成

本差异 Δc 的大小． 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成本差异 Δc 与创新规模 xi 正相关，而与企业

吸收能力 s( 或研发溢出 β) 负相关． 的确，创新规

模可以反映企业的创新程度( 如显著性创新还是

非显著性创新) ，但真正反映企业创新程度的应

是创新后企业间的边际成本差异，忽视影响创新

后企业间边际成本差异的因素如企业吸收能力 s
和研发溢出 β 等，都可能像 Wang［3－4］，Sen［13］ 等瑏瑤

学者一样得到不完全的结论．

5 结束语

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产品异质性、研发溢出、
企业吸收能力、创新规模、创新后企业间成本差异

以及创新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等参数的多阶段博

弈模型，力图统一现有关于创新企业技术许可行

为的研究出现的多样性的结论． 研究结论表明:

1) 产品异质性、创新后企业间的边际成本差异以

及创新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对创新企业的技术许

可行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当创新后企业间边际

成本差异较小( 如 Δc ≤ c*5 ) 时，则不管创新企业

的讨价还价能力 α 和企业间产品替代程度 d 如

何，选择产量提成许可最优; 随着企业间边际成本

差异的增大，在产品替代程度较小时，创新企业最

优的许可方式随其讨价还价能力的增强从产量提

成许可转为固定费许可． 但随着产品替代程度的

增大，固定费许可方式对创新企业总是最优的． 这

与Rockett［2］ 在模仿成本较低时所下结论相同; 当

企业间边际成本差异很大( 如 Δc ≥ c* ) ，且产品

替代程度很大( d ≥ 0． 828 4) 时，对创新企业而

言，选择垄断利润，即不许可最优． 这与同质产品

市场( d = 1) 上，企业进行显著性创新时不进行

许可的结论相同． 2) 研发溢出、吸收能力以及创

新规模共同决定创新后企业间的边际成本差异的

大小，进而影响创新企业的技术许可行为． 3) 企

业进行非显著性创新还是进行显著性创新，应由

创新后企业间边际成本差异决定( 或研发溢出、
吸收能力以及创新规模共同决定) ，而不是仅仅

由创新规模决定． 这与 Wang［3－4］、Fan［21］ 以及潘

小军等［22］ 等众多国内外学者观点不同瑏瑥． 4) 当创

新后企业间成本差异足够大时，创新企业存在垄

断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可能被产品间足够大

的异质程度所打破( 如 d ≤ 0． 035 6) ． 5) 创新企

业讨价还价能力的作用不仅在于“数量”( 许可得

益大小) 上的获得，更在于“质量”( 许可方式) 上

的选择． 引理 3 得出的结论使得现有对技术许可

中讨价还价的认识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从现有研

究来看，讨价还价的作用在于在给定博弈规则下

如何直接对标的物进行分配． 这样对讨价还价双

方而言，较强势的一方往往得益较大，而较弱势的

一方则得益较小． 事实上，讨价还价的作用不仅在

于直接分配，更在于选择或改变博弈规则，进而使

得分配得益有改进的可能． 以本文中固定费许可

和产量提成许可策略为例． 固定费许可下创新企

业的得益随着其讨价还价能力的提高而增大，因

而若讨价还价能力较大，则选择固定费许可策略

较有利; 然而若由于如文化或政策等原因导致其

虽为创新企业，但讨价还价能力较弱，那么在固定

费许可下讨价还价则明显不利( 如当 α ＜ α*
1 时，

πR
i ＞ πF

i ) ． 而在产量提成许可下，创新企业的许

可得益不受讨价还价能力的影响，所以按讨价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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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Sen 等学者在比较创新企业最优许可方式时，均隐含假定创新规模等同于企业的创新程度，这就忽视了影响创新程度的其它因

素如创新前企业间的成本差异、研发溢出、吸收能力等，进而得出的结论单一并且绝对，在现实中大多不能成立．
他们的结论仅仅是 Δc = ( 1 － sβ) xi 在企业吸收能力 s 或研发溢出 β 等于0 时的特例． 在这种情况下，Δc = xi ． 即创新规模( 创新后企业

间边际成本差异) 决定了企业是进行显著性创新还是非显著性创新．



价能力筛选出了何种博弈规则更有利． 如对于企

业间边际成本差异较大时的情况，由命题 6 可知，

创新企业在讨价还价能力较弱时选择产量提成许

可对其较有利( 当 α ＜ α*
2 时，πR

i ＜ πF
i ) ． 因此若

对讨价还价能力的作用进行进一步推广，则其作

用表现在选择更有利的博弈规则和在规则之上获

取更多的得益．
本文虽然以创新企业的技术许可行为为研究

对象，但对于研发效率较低的企业( 指许可目标

企业) 而言，知己知彼，才能在技术许可以及未来

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本文结论对我国政策建

议和企业启示在于: 首先，对政府而言，需要完善

和健全专利法和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 相关研

究瑏瑦发现: 申请专利的创新者中有约 40% 会进行

技术许可，同时未申请专利的创新者中仅有约

12%会进行技术许可． 因此政府通过完善和健全

的法律法规，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增大企业的

模仿成本，减少无谓的研发溢出，来诱使创新企业

申请专利，进而促进企业技术许可; 其次，对于研

发效率较低的企业而言，应不断巩固自身的研发

基础，增强吸收能力． 由结论可知，企业的吸收能

力会影响创新企业的技术许可行为，进而影响许

可目标企业许可后的经济利润． 因此，企业增强吸

收能力，短期来讲，会增加其在技术许可中的许可

得益． 长期来讲，则会为进一步的创新做准备． 接

着，对于研发效率较低的企业而言，可以充分利用

许可技术自身应用的多样性，增加所应用产品的

异质性，减少竞争来使自己生存并为进一步的创新

赢得时间． 最后，由引理3可知，讨价还价的作用体现

在对许可方式的“质”和许可得益的“量”上． 因此充

分理解讨价还价的作用，增强和利用好自身讨价还

价能力，对于许可双方而言，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于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可以归纳如下: 由

于模型中参数较多，本文在研发结局确定的情

况下，研究了固定费许可和产量提成许可这两

种方式，而不涉及最优许可证数的问题． 在现实

中，研发结局往往是随机的，存在多个许可目标

企业并且存在更复杂的许可方式如两部许可．
因此这几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成为创新企业技术

许可行为研究的一个方向; 其次，本文只是在单

期下，以 1 个企业为视角研究了创新企业的技术

许可行为． 而在现实中往往多家许可方进行许

可，并且在多期下，前期未得到许可而开发产品

的企业可能在下期成为许可方． 因此多个许可

企业在多期下的技术许可竞争策略成为未来研

究的又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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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heterogeneity，cost difference and technology licensing of enterprise
with incomplete bargaining power

ZHAO Dan1，WANG Zong-jun1，2，ZHANG Hong-hui1

1． School of Management，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Wuhan 430074，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Wuhan 430205，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multi-stage game model which includes such majority quantifiable pa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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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s as product heterogeneity，R＆D spillover，enterprise absorptive capacity，innovation scale，cost difference
after innovation and bargaining power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and tries to unify the diversified conclusions
on technology-licensing behavior of innovat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innovator be-
comes monopoly when the cost differences between enterprises after innovation is large enough is not likely to
take place owing to large heterogeneity between products; 2) the role of innovator’s bargaining power lies not
only in gains on“quantity”( licensing gains) ，but also choice of“quality”( choosing licensing strategies) ;

3) R＆D spillover，enterprise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innovation scale have an indirect impact on the innova-
tor’s licensing behavior by the cost difference between enterprises after innovation; 4 ) the innovator’s bar-
gaining power can work on the behavior only in the part of region comprised of the cost difference and product
heterogeneity constantly． When the cost difference is small，output-royalty licensing is always optimal for inno-
vators，regardless of bargaining power and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When the cost difference and product differ-
entiation are rather large，fixed-fee licensing is always optimal． But the optimal ways of licensing are from out-
put-royalty to fixed-fee in the specified region as the innovator’s bargaining power becomes larger．
Key words: product heterogeneity; spillover effect; absorptive capacity; cost difference; bargaining power;

technology licensing

附录 A

A － 1 c* 、c*1 、c
*
2 、c

*
3 、c

*
4 、c

*
5 、c

*
6 、c

*
7 之间的比较

c* = 2 － d
2 ;

c*1 = 2( 2 － d) 2

d2 + 4
;

c*2 = ( 2d + 1) ( 2 － d)
2( 8 － 3d2 )

;

c*3 = 1
2( 2 + d)

;

c*4 = ( 2 － d)
2d( 2d + 1) ( 8 － 3d2 )

×

( ( 33 + 4d － 8d2 ) ( 8 － 3d2槡 ) － 16 + 6d2 ) ;

c*5 = d( 2 － d) 2

2d4 － 17d2 + 28
;

c*6 = ( 3d2 － 3d + 4) ( 8 － 3d2 ) － ( 8 － 3d2 ) ［( 3d2 － 4d + 4) 2 ( 8 － 3d2 ) + d2 ( 2 － d) 2 ( 28d2 + 4d － 63槡 )
2d2 ( 8 － 3d2 )

;

c*7 = ( 3d2 － 3d + 4) ( 8 － 3d2 ) + ( 8 － 3d2 ) ［( 3d2 － 4d + 4) 2 ( 8 － 3d2 ) + d2 ( 2 － d) 2 ( 28d2 + 4d － 63槡 )
2d2 ( 8 － 3d2 )

;

由此得

c* － c*1 = 2 － d
2( d2 + 4)

( d2 + 4d － 4)

易知，当 d∈ ( 0，0． 828 4) 时，c* ≤ c*1 ; 当 d∈ ( 0． 828 4，

1］时，c* ＞ c*1 ． 由

c* － c*2 = ( 2 － d) ( － 3d2 － 2d + 7)
2( 8 － 3d2 )

＞ 0，

c* － c*3 = 3 － d2
2( 2 + d)

＞ 0

故有 c* ＞ c*2 ，c* ＞ c*3 ． 由

c*3 － c*1 = ( － 4d3 + 9d2 + 16d － 28)
2( 2 + d) ( d2 + 4)

＜ 0，

c*2 － c*1 = 5( 2 － d)
2( 8 － 3d2 ) ( d2 + 4)

×

( － 2d3 + 5d2 + 8d － 12) ＜ 0
故有 c*3 ＜ c*1 ，c*2 ＜ c*1 ． 由

c*3 － c*2 = d3 － d2 － 4d + 2
( 2 + d) ( 8 － 3d2 )

易得，对于 d∈ ( 0，1) ，当 d≤ 0． 470 7 时，d3 － d2 － 4d +2
≥ 0，则 c*3 ≥ c*2 ; 当 d ＞ 0． 470 7 时，d3 － d2 － 4d + 2 ＜ 0，

则 c*3 ＜ c*2 ． 由

c*4 － c*1 = ( 2 － d) P
2d( 2d + 1) ( 8 － 3d2 )

其中

P = ( d2 + 4) ( 33 + 4d － 8d2 ) ( 8 － 3d2槡 ) － ( 16 － 6d2 ) ( d2 + 4) + 4d( 2d + 1) ( 8 － 3d2 ) ( 2 － d)
d2 + 4

利用反证法，若 P ＜ 0，则 A = － 576d10 + 1 728d9 + 3 060d8 － 12 876d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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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d6 + 25 408d5 － 2 512d4 － 6 212d3 －

22 000d2 － 7 680d + 128 ＜ 0

将上式绘成图1，由图A ＜ 0 ，故P ＜ 0，得到 c*4 ＜ c*1 ．

图 1 A 的曲线图

Fig． 1 Curve A

由

c*2 － c*5 = ( 2 － d)
2( 8 － 3d2 ) ( 2d4 － 17d2 + 28)

×

( 4d5 － 4d4 － 22d3 － d2 + 24d + 28)

＞ 0

c*3 － c*5 = 4d3 － 9d2 － 16d + 28
2( 2 + d) ( 2d4 － 17d2 + 28)

＞ 0

故有 c*2 ＞ c*5 ，c*3 ＞ c*5 ．

由 c*2 － c*6 =
P1

2d2 ( 8 － 3d2 )

其中

P1 = d2 ( 2d + 1) ( 2 － d) － ( 3d2 － 4d + 4) ( 8 － 3d2 ) +

( 3d2 － 4d + 4) 2 ( 8 － 3d2 ) 2 + d2 ( 8 － 3d2 ) ( 2 － d) 2 ( 28d2 + 4d － 63槡 )

同样利用反证法，若对于 d∈ ( 0，0． 470 7) ，P1 ＜ 0，则有

A1 = 52d5 － 130d4 － 372d3 + 688d2 + 696d － 944 ＜ 0

将上式绘成图 2，由图 A1 ＜ 0，故 P1 ＜ 0，得到 c*2 ＜ c*6 ． 由

c*6 － c* =
P2

2d2 ( 8 － 3d2 )

图 2 A1 的曲线图

Fig． 2 Curve A1

其中

P2 = ( d3 + 2d2 － 4d + 4) ( 8 － 3d2 ) －

( 8 － 3d2 ) ［( 3d2 － 4d + 4) 2 ( 8 － 3d2 ) + d2 ( 2 － d) 2 ( 28d2 + 4d － 63槡 ) ］

利用反证法，若对于 d∈ ( 0，0． 470 7) ，P2 ＞ 0，则有

A2 = 3d6 + 12d5 － 19d4 － 92d3 + 121d2 +
140d － 188 ＜ 0

将上式绘成图 3，由图 A2 ＜ 0，故 P2 ＞ 0，得到c* ＜ c*6 ．

图 3 A2 的曲线图

Fig． 3 Curve A2

A － 2 关于命题 1 的证明

因为当 Δc≤ min{ c* ，c*1 } 时，命题 1 的结论成立． 因

此只需对 c* 和 c*1 大小进行比较即可．

由 A1 中 c* 和 c*1 的 比 较 结 果 可 得，当 d ∈ ( 0，

0． 828 4) 时，c* ≤ c*1 ，此时固定费许可必发生; 当 d ∈

( 0． 828 4，1) 时，c* ＞ c*1 ，只有 Δc≤ c*1 时，固定费许可才

可能发生． 证毕．

A － 3 关于命题 2 的证明

当企业 i 进行显著性创新时，企业 j 的产量为 0． 这时

若创新企业进行固定费许可，则最优的固定费 F 由下

式决定

max
F

［ 1
( 2 + d) 2 + F － 1

4 ］α［ 1
( 2 + d) 2 － F］1－α (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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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个中括号里的式子表示企业 i 许可前后的得益增量

Δπi，后一个中括号里表示企业 j 接受许可前后的得益增

量 Δπj ．

由一阶条件，可得

F* = αE2 － 1
( 2 + d) 2 + 1

4

其中

E2 = 2
( 2 + d) 2 － 1

4

为许可总得益． 类似于企业 i在非显著性创新下的情况，当

E2 ≥ 0 时，固定费许可才可能发生． 求解此不等式可得命

题 2 的结论． 证毕．

A － 4 关于命题 4 的证明

创新企业 i 愿意进行产量提成许可与否，取决于许可

前后的得益 πR
i 和 πNL

i 之间的大小． 因此只需比较它们

即可．

企业 i 进行非显著创新，当 Δc≤ c*2 时，最优的提成率

αr* = αr*2 ，将此式代入式( 11) 得到许可后企业 i 的得

益为

πR
i = ( 2 － d) 2 + ( 2d + 1) ( 2 － d) Δc

( 4 － d2 ) 2 +

( 3d2 － 8) Δc2

( 4 － d2 ) 2 － k ( A2)

许可前的得益 πNL
i 由式( 2) 得到，于是有

πR
i － πNL

i =
2( 4 － d2 ) 2 ( c*3 － Δc)

( d2 + 4) ( c*1 － Δc)
( A3)

于是由 A － 1 可得命题 4 第 1 部分结论．

当 c*2 ＜ Δc ＜ c* 时，最优的提成率 αr* = αr*1 ，同样

由式( 11) 以及式( 2) 可得

πR
i － πNL

i =
m1 ( c*4 － Δc) ( c*2 － m2Δc)

( 4 － d2 ) 2 ( 2d + 1)
( A4)

其中

mi = 2d( 8 － 3d2 )
( 8 － 3d2 ) ( 2d + 1)

±

4d2 ( 8 － 3d2 ) 2 + d2 ( 8 － 3d2 ) ( 2d + 1)槡 2

( 8 － 3d2 ) ( 2d + 1)

其中 i = 1，2． 且 m1 ＞ 0，m2 ＜ 0，c*4 = c*2 /m1 ． 对于 m1 而

言，易得当 d ＞ 0． 470 7 时，m1 ＞ 1，故 πR
i ＜ πNL

i ; 当 d ≤

0． 470 7 时，0 ＜ m1 ≤1，故 c*4 ≥ c*2 ，因此当 c*2 ＜ Δc≤ c*4
时，有 πR

i ≥ πNL
i ; 当 c*4 ＜ Δc ＜ c* 时，有 πR

i ＜ πNL
i ． 这就

证明了命题 4 的第 2 部分． 证毕．

A － 5 关于命题 5 的证明

企业 i进行显著创新时，若其选择产量提成许可，则最

优的提成率 αr* = αr*1 ，此时其得益πR
i 由式( 11) 可得． 许

可前，创新企业若选择垄断，可求得此时得益 πM
i = 1 /4 －

k． 于是比较 πR
i 和 πM

i 可得

πR
i － πM

i = 3d4 + 12d3 － 4d2 － 28d + 1
4( 8 － 3d2 ) ( 2 + d) 2 ( A5)

易得，对于 d∈ ( 0，1) : 当 d≤ 0．035 6 时，3d4 + 12d3 －

4d2 －28d + 1≥0，故有 πR
i ≥ πM

i ; 当 d ＞ 0． 035 6 时，3d4 +

12d3 － 4d2 － 28d + 1 ＜ 0，故有 πR
i ＜ πM

i ． 证毕．

A － 6 关于命题 6 的证明

由 A － 1 知，当 d ≤ 0． 470 7 时，c*3 ≥ c*2 ; 当 d ＞

0． 470 7 时，c*3 ＜ c*2 ．

故当 Δc≤ min( c*2 ，c*3 ) 时，r* = r*2 ． 由式( 7) 和式

( A4) 可得，当 πR
i = πF

i 时，存在 α*
1 = ［2( 4 － d2 ) 2 ( c*3 －

Δc) ］/［( d2 + 4) ( c*1 － Δc) ］，且当 α ＜ α*
1 时，πR

i ＞ πF
i ; 当

α ＞ α*
1 时，πF

i ＞ πR
i ． 又因当 Δc≥ c*5 时，0 ＜ α*

1 ≤ 1; 当

Δc ＜ c*5 时，α*
1 ＞ 1． 由 A － 1 可知，c*5 ＜ min( c*2 ，c*3 ) ，

故当 Δc≤ c*5 时，对于任意的 α∈ ( 0，1) ，有 πR
i ≥ πF

i ; 当

c*5 ＜ Δc≤ min( c*2 ，c*3 ) 时，若 α≤ α*
1 ，πR

i ≥ πF
i ; 若 α ＞

α*
1 ，πF

i ＞ πR
i ． 命题 6 的前两部分得证．

对于 d ≤ 0． 470 7，当 c*2 ＜ Δc≤ c*4 时，此时 r* = r*1 ，

由式( 7) 和式( A4) 可得，当πR
i = πF

i 时，存在 α*
2 = ( c*2 －

m1Δc) ( c*2 － m2Δc) /［( 2d + 1) ( d2 + 4) ( c*1 － Δc) Δc］，且

当 α ＜ α*
2 时，πR

i ＞ πF
i ; 当 α ＞ α*

2 时，πF
i ＞ πR

i ． 若使

α*
2 ≤1，需使 Δc≤ c*6 或 Δc≥ c*7 ． 其中 c*6 和 c*7 分别为 －

4d2 ( 8 － 3d2 ) Δc2 + 4( 3d2 － 4d + 4) ( 8 － 3d2 ) Δc + ( 2 －

d) 2 ( 28d2 + 4d － 63) = 0 的两根，且 0 ＜ c*6 ＜ c*7 ． 由 A －

1 可知，当 d≤ 0． 470 7 时，c*2 ＜ c*6 ，c* ＜ c*6 ． 故对于任意

的非显著性创新( Δc ＜ c* ) ，存在 α*
2 ＜ 1，使 α ＜ α*

2 时，

πR
i ＞ πF

i ; α ＞ α*
2 时，πF

i ＞ πR
i ． 这就证明了命题 6 的最后

一部分． 证毕．

A － 7 关于命题 7 的证明

对于 d ≤ 0． 035 6，当 Δc ≥ c* 时，由式( A5) 知，若

πR
i = πF

i ，则存在

α*
3 =

πR
i － πF

i

E1

= 3d4 + 12d3 － 4d2 － 28d + 1
( 8 － 3d2 ) ( 4 － 4d － d2 )

且 α ＜ α*
3 时，πR

i ＞ πF
i ; α ＞ α*

3 时，πF
i ＞ πR

i ． 易证 0 ＜

α*
3 ＜ 1，对于任意的 d∈ ( 0，1) ． 这就证明了命题 7．

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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